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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报 价 函

按照贵单位询价邀请函的规定，代表           报价人      提交下述报价文件一份。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按照询价邀请函文件中的相应要求提供所需的服务：
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整 ；（小写）￥         元。

本文件签署人特以本函在此声明并同意：
1、我公司已详细阅读询价邀请函，完全理解清楚了其涵义，认为该询价邀请函不存有含意模糊或容易误解的语句。
2、本报价有效期为从规定的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日起 10 天内有效。
3、我公司同意提供贵单位可能要求的与此次报价有关的一切资料或数据。
5、我公司完全理解贵单位不保证最低价的报价中标。
6、若中标，我公司将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7、我公司已详细审查全部报价文件，包括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对这些文件负责。

报价公司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电    话：                            
传    真：                            
日    期：           年       月        日




2025年度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
相关具体要求及报价单
报价公司：                          
报价日期：                          
询价单位：抚州市文化馆
询价项目：2025年度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

	序号
	服务内容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1
	全民艺术普及及相关直录播服务
	3场
	
	
	

	2
	采集场馆及其活动信息服务
	1套
	
	
	

	总报价（含税）：
	大写：



注：所有询价均以人民币报价，报价内容包含服务、专用工具、教师授课费用、后期制作、验收、上传、保险费和税金等一切与本项目相关的费用。
除以上报价单外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供应商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扫描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注：此项只需要提供承诺函）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询价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6）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响应供应商必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注明：所提供的材料都必须真实有效。


其他证明文件及供应商认为需要说明的内容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致：抚州市文化馆（抚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抚州市美术馆）
                            （供应商全称）法定代表人           授权               （全权代表姓名）为全权代表，参加贵处组织的2025年度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询价活动，全权代表我方处理询价活动中的一切事宜。

                                           法人代表签字：

                                           供应商全称（公章）：

                                           日期：
全权代表姓名：               
职        务：               
详细通讯地址：               
邮 政  编 码：               
电        话：               
电 子 邮  箱：                

	法定代表人和全权代表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说明：法定代表人参加采购，不用提供委托（授权）书


承诺函（格式）

致：抚州市文化馆（抚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抚州市美术馆） 
我公司在参加本次2025年度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采购活动中，保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公章）：
供应商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书面承诺函（格式）

致：抚州市文化馆（抚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抚州市美术馆） 
我公司在参加本次2025年度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采购活动中，如获成交，保证具有履行本次采购所具备的设备和专业技术的能力。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公章）：
供应商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无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函（格式）

致：抚州市文化馆（抚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抚州市美术馆） 
我公司在参加本次2025年度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 
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公章）：
供应商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供应商还必须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信用记录截图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以我方查验为准。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的 （项目名称） 招标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 ，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 ，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签章：
                           日期：

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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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241]服务需求一览表及技术条款、商务条款要求
[bookmark: _Toc5415]一、服务需求一览表
	序号
	服务内容
	数量

	1
	全民艺术普及及相关直录播服务
	3场

	2
	采集场馆及其活动信息服务
	1套


[bookmark: _Toc17267]
二、技术条款要求
（一）全民艺术普及及相关直录播服务
开展不少于3场全民艺术普及及相关直录播服务，以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文学、美术、书法、摄影等门类为主，推送竞赛性、展演性、惠民性群众文化活动以及专题讲座、艺术普及分享、展览带看、馆藏讲解展示、非遗讲解展示等内容，全国推出艺术普及相关直录播，并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同步播出。
1、支持范围 
支持文化馆在国家公共文化云“看直播”板块开展“村晚”、 广场舞、大家唱群众歌咏、“百姓大舞台”网络群众文化品牌活动、“乡村网红”培育计划及其他地方性和跨区域品牌活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活动的网络直录播。直录播类型包括演出类、比赛类、展览讲解带看类、非遗讲解展示类、综艺类等。 
2、建设标准 
支持开展网络直录播所需的现场拍摄、平台对接、内容审验、宣传推广、后期加工、数据统计、人才培训等。 
（1）现场拍摄包括使用4K高清摄像机位4台及高清导播台，进行直播监控、技术保障、应急处置等。 
（2）平台对接包括与地方公共文化云或数字文化馆平台及国家公共文化云进行技术对接，办理国家公共文化云直录播申请、测试及推流等。（有关要求参照《国家公共文化云直录播管理办法》（文全公基发〔2020〕21 号） 
（3）内容审验包括对直录播内容、宣传素材的审核。重点审核意识形态、政治导向、价值导向，声音、画面、字幕等技术质量，出镜人员及其言论等，确保直录播内容安全。 
（4）宣传推广包括在直录播前进行预热宣传，在直录播过程中及直录播结束后对内容特色亮点、幕后故事、活动花絮、创作及表演团队的人物故事、群众参与活动的故事、播出效果等进行宣传，在pc、app、h5、微信公众号及新媒体矩阵发布海报、推文、照片、宣传短片、短视频等，在相关媒体编发新闻，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在线下布置直录播海报、易拉宝、小礼品等宣传品。 
（5）后期加工包括后期整体设计、整场直播包装、精编节目包装，视频拆条，宣传片、采访包装，花絮等制作。 
（6）数据统计包括对直录播相关数据进行多维度的统计，如总点击量，实时观看量，分时完播率，用户评论、转发、点赞量，用户地域分布等。 
（7）人才培训包括摄像、导播、录音、编辑、新媒体宣传等直/录播专业人员培训及人员差旅。 
3、成果提交 
各省按季度参加发展中心组织的国家公共文化云网络直录播遴选，入选直录播可在国家公共文化云首页及“看直播”板块推出，入选直录播按照《国家公共文化云直录播管理办法》（文全公基发〔2020〕21号）执行，提交直录播申请、推文、观看数据、视频。 
未入选的直录播可在地方公共文化云或数字文化馆平台播出，并按照国家公共文化云地方专区管理办法，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地方专区播出。 通过公共文化云项目跟踪管理系统或以硬盘、网盘方式提交成果。
4、总结报告
提交成果后需按江西省文化馆要求完成项目验收总结报告。
（二）采集场馆及其活动信息服务
完成2025年公共文化云建设采集场馆及公共活动信息数量不少于390条。
1、服务内容
（1）信息采集服务
需按服务要求采集场馆及活动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整理、归类、排序。
（2）信息上传服务
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基层服务端上进行信息上传，严格按照上传要求进行上传，务必做到信息完整。
（3）审核发布服务
对上传的信息进行审核及发布，确保在基层服务端和国家公共文化云能够查看到已上传的信息。
（4）元数据导出
支持对场馆及其活动信息元数据的筛选、查找、导出，方便文化馆管理。
（5）验收总结服务
按江西省文化馆要求，制作采集清单，拟写验收总结材料。
2、服务要求
（1）场馆基本信息
1.场馆简介：场馆名称，重点介绍场馆特色服务内容，不超过1000字；
2.开放时间：含工作日、节假日；
3.联系电话：区号+固定电话号码；
4.场馆地址：具体到门牌号，可在地图上标注具体位置；
5.场馆图片：至少提供5张高清场馆图片，反映场馆全景及服务项目；
6.场馆视频：提供不超过10分钟的高清宣传短视频，鼓励提供高清VR 短视频。
（2）服务活动信息
1.预订门票：场馆名称、地址、可预订时间及数量、取票方式、预订链接、联系电话等。
2.预订场地：场地名称、地址、可预订时间、预订条件、取票方式、预订链接、联系电话等。
3.预约报名：活动、展览、培训等服务的主办单位、名称、时间、地点、可预约人数、取票方式、参与条件、联系电话等。
注：以上所有内容为技术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完全满足，否则做无效处理。

[bookmark: _Toc28200]三、商务条款要求
1、交付期：合同签订后   60  日内。
2、交付地点：抚州市文化馆（抚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抚州市美术馆）。
3、付款方式：项目经采购人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全款。
4、质保期：为自项目最终通过国家文化云项目验收止。
5、质量保证：
（1）在质保期内，对我方及其用户提出的要求进行服务；服务期内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必须具备技术支持的服务能力，所提供的服务必须是合法的。在服务期内，凡出现技术问题的，供应商应负责及时维护使之正常使用。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3）在质量保证期内供应商必须根据要求进行无偿修改及更新。
6、验收：按国家规定的验收规范标准及招标文件的技术条款及要求进行验收。
注：以上所有内容为商务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完全满足，否则做无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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